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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泗水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价格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住建部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城乡建设部11号令）、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现将泗水县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泗水县泉康小区
26号楼（高层电梯房）、27号楼（高层电梯房）的租金价格不高于每月4.2元/平方米。
1号楼、2号楼、18号楼、19号楼的租金均价不高于每月2.8元/平方米。
二、珍珠泉花园小区
27号楼、28号楼2-4单元、29号楼4单元、32号楼的租金均价不高于每月2.4元/平方米。
三、储藏室租金价格不超过每月1元/平方米。
四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楼层、朝向、楼栋位置等情况，确定多层的具体租金标准，但平均租金价格不得高于上述价格，于执行日前15日内书面告知县发改局，并按规定做好价格公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31年 月 日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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